
濮民〔2016〕22号
濮阳市民政局
关于转发规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
前置许可条件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民政局、市工业园区民政工作办公室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社会事业服务管理办公室：

现将《河南省民政厅关于规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前置许可条件的通知》（豫民文〔2016〕129号）转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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